
采购需求

1.工程量清单

1.1工程量清单说明

1.1.1 本工程量清单是根据采购文件中包括的、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以及有关工程量清单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编制。约定计量规则中没有的子 目，

其工程量按照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所标示尺寸的理论净量计算。计量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

计量单位。

1.1.2 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供应商须知、主要合同条款、技术标准和要求及图

纸等一起阅读和理解。

1.2 报价说明

1.2.1 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1.2.2 工程量清单中标价的单价或金额，应包括所需的人工费、材料和施工机具使用费和

企业管理费、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等。

1.2.3 工程量清单中投标人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其费用视为已分摊在工程量清单

中其他相关子目的单价或价格之中。

1.3 其他说明

2.技术标准和施工要求

2.1 本工程应按国家、建设部、工程施工技术（验收）规程、规范标准施工。

2.2 严格按照工程量清单及有关技术要求、文件、资料进行施工。

2.3 工程施工期间要制定健全的安全生产保证体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加强施工

期间的环境保护工作。

★3.商务条件

3.1 计划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完工。

3.2 建设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3.3 结算方式及付款方式：项目建设资金按工程进度拨付：完成工程量的 50%，拨付工程中

标价的 30%。竣工验收合格并备案，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 60%；按规定办理竣工财务决算审

查审批，付至结算价款的 97%；预留 3%的工程结算价款作为工程维护和保修费用，且竣工验

收满一年后，无质量安全隐患，30 日内付清预留款。

。



3.4 质量要求：一次性验收合格。

3.5 工程质保期：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低于两年，国家主管部门或者行业标准对其本

身有更高要求的，从其规定并在合同中约定，供应商亦可提报更长的质保期。

3.6 验收：由采购人按照国家现行工程验收规范、标准进行评定验收，并形成文件，竣工验

收后，签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

做出实质性响应。 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对项目内容中

除“★”外的其他

条款均可能实质性调整、完善，实质性变动内容作为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